执行抢险救灾任务车辆免费通行
服务保障规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执行抢险救灾任务车辆免费通行服务保障水平，规范执行抢险救灾任务车辆的通行管理，根据《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适用于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规定，批准执行抢险救灾任务车辆（以下简称任务车辆）的免费通行服务保障工作。其中，任务车辆是指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时，根据灾害事故救援救灾实际需要，应急管理部门组织或者同意前往灾害事故发生地执行抢险救灾任务的车辆，不包括经营性物流运输、集体、个人或企事业单位自行前往灾害事故地区的非任务车辆。

第三条  交通运输部与应急管理部建立工作对接机制，加强对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与应急管理部门的工作指导，所属相关部门和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共同做好跨省抢险救灾任务车辆免费通行服务保障工作。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与应急管理部门应建立工作对接机制，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或授权，加强抢险救灾任务信息和车辆通行数据对接，运用信息化手段共同做好省内抢险救灾任务车辆免费通行服务保障工作。

第四条  执行抢险救灾任务的车辆，其所属单位（组织）应当及时通过应急管理部门建立的灾害应急救援救助平台（社会应急力量救援协调系统）（以下简称平台），向应急管理部门提供车辆相关信息。

第五条  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负责通过平台审核确认执行跨省抢险救灾任务车辆信息；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授权或批准，省级应急管理部门负责通过平台审核确认批准执行省内抢险救灾任务车辆信息，并督促任务车辆严格按照申请的路径和时间依法依规行驶。

第六条  审核确认的所有任务车辆信息统一由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通过平台及时提供给交通运输部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以下称路网中心）。交通运输部公路局指导路网中心将收到的抢险救灾任务车辆信息，通过省级收费公路联网结算管理机构（以下称省中心）及时下发至各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及高速公路收费站。

第七条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按照相关法规政策要求，根据收到的任务车辆信息，做好收费站现场免费通行服务保障及政策解释工作。

第八条  电子不停车收费（ETC）发行服务机构负责做好使用ETC通行的任务车辆应免未免退费等相关工作。

第二章  名单管理

第九条  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或者有关省级应急管理部门根据灾害事故抢险救灾需要，严格审核有关单位（组织）提供的车辆信息。不符合《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规定，未经审核批准确认的车辆，应依法正常交纳车辆通行费。

第十条  任务车辆信息应当包括车辆类型（载客汽车、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车牌号码、车牌颜色、装载物资、抢险救灾任务名称、应急响应等级、应急响应启动单位、预计出发时间和到达时间、途经省份、预约信息编号及驾驶员姓名、联系方式等。预计出发时间和到达时间跨度（以下简称有效期）原则上不超过5个自然日。

无法上牌的自行式特种装备，可使用统一规范的内部编码号牌（需安装或放置在车头显著位置）替代车牌号码作为身份识别标识。

任务车辆信息应由所属单位（组织）在接到任务的第一时间通过平台提供，为审核确认和信息下发预留必要时间。当任务车辆信息发生变化时，应及时通过平台重新提供。

第十一条  路网中心实时接收平台审核确认的任务车辆信息，及时发布和更新任务车辆名单，及时对已超出有效期的任务车辆名单进行清理。

第十二条  各省中心和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应按照《收费公路联网收费运营和服务规范》等相关文件要求，及时下载并发布任务车辆名单，保障任务车辆名单在联网收费系统及时生效。

第十三条  各省中心应建立有效的任务车辆名单接收、下发和生效监控机制，确保任务车辆名单在出口车道及时生效。

第十四条  路网中心应对省中心任务车辆名单下载的及时率、完整率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下载不及时、不完整的及时向省中心通报。

第三章  现场通行

第十五条  任务车辆通行收费站入口车道和ETC门架时，系统不作特殊处理。

第十六条  安装ETC车载装置的任务车辆，通行至出口ETC专用车道，车道系统判断车辆车载单元（OBU）拆卸状态、是否插卡、OBU和ETC卡车牌号码是否一致。如判断通过，则进行任务车辆名单判定。对在名单内且在有效期内的车辆，则不进行稽核名单、通行有效性和计费信息异常等判断，自动抬杆放行，费显显示0元计（扣）费。对不在名单内或不在有效期内的车辆，正常收取车辆通行费。
第十七条  未安装ETC车载装置或已安装ETC车载装置但未正常使用的任务车辆通行至出口ETC/人工收费（MTC）混合车道，车道系统自动识别车牌号码（含颜色），收费员核准抓拍车牌（含颜色），车道系统进行任务车辆名单判定。对在名单和有效期内的车辆，则不进行稽核名单判定；车道系统进行复合通行卡（CPC）有效性判断；判断通过后按0元收费并抬杆放行，生成交易流水数据上传。对不在名单内或不在有效期内的车辆，正常收取车辆通行费。

第四章  特情处理

第十八条  任务车辆通行收费车道，发现栏杆未抬起的，应等待收费站工作人员处理，不得强行通过。收费站工作人员应及时对无法正常通行的任务车辆进行疏导处置。必要时，通过省中心联系有关应急管理部门协调解决。

第十九条  路网中心应支撑省中心、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实现任务车辆名单的实时查询。收费站在系统无法正常接收或核验任务车辆名单等特情时，可通过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值班电话等方式及时核实任务车辆信息。

第二十条  ETC专用车道特情处理

（1）任务车辆发生ETC误扣费时，由车辆用户主动申请的，途经省份和发行服务机构（以下简称相关参与方）核实后应快速开展退费工作；由相关参与方主动核实发现的，相关参与方应主动及时发起退费。

（2）如任务车辆OBU属于拆卸状态、未插卡、OBU和ETC卡车牌号码不一致，转人工车道处置，以车辆实际车牌为准进行操作。

第二十一条  MTC混合车道特情处理

（1）任务车辆出现CPC通行异常特情时，按无通行介质处理，根据实际车牌查询入口信息并与车辆用户确认后，调用在线计费，对在任务车辆名单内且在有效期内的，按0元收费并抬杆放行，生成交易流水数据上传。

（2）CPC卡人为损坏或丢失的，按照《收费公路联网收费运营和服务规程》相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二条 对自称执行抢险救灾任务，但经核实不在任务车辆名单内的车辆，收费站暂按非任务车辆正常收取车辆通行费，并向车辆用户提供《非抢险救灾任务车辆特情告知单》。车辆用户可自出口交易时间后5个工作日内通过平台提交任务车辆信息补登申请，待补登信息审核后，被确认为任务车辆的可拨打95022申请退费。

第五章  清分结算

第二十三条  任务车辆出口交易数据应及时、准确、全量上传省中心和路网中心。

第二十四条  发行服务机构对任务车辆ETC交易数据，按正常交易进行记账和争议判定，并返回记账结果。

第二十五条  路网中心、省中心对于任务车辆交易按《收费公路联网收费运营和服务规程》进行清分结算，确保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掌握本路段任务车辆通行和车辆通行费减免信息。路网中心对全网任务车辆实际通行情况、减免金额进行统计分析，根据工作需要提供给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

第六章  服务保障

第二十六条  省级应急管理部门与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加强联系沟通，及时协调解决任务车辆通行相关问题。

第二十七条  客服人员接到车辆用户反映应免未免问题后，需请车辆用户提供车牌号、车牌颜色、通行时间、入出口站点名称等信息，核实车辆通行记录，并查询车辆通行时是否在任务车辆名单内。对符合任务车辆条件的，应通过客户服务支撑系统发起工单。不符合条件的，向车辆用户解释免费政策及适用条件。

第二十八条  因任务车辆应免未免产生的工单应直接由出口省份确认是否退费，跨省任务车辆应免未免工单不再由各通行省份交互流转。出口省份应根据车牌号、车牌颜色、交易时间等信息，查询任务车辆名单，并调取通行记录、门架信息、车道日志、图像等证据，开展投诉核查取证，及时将相关证据、处理依据、问题原因、处理结果、退费金额等上传至客户服务支撑系统。经出口省份确认应退费的，由发行服务机构为ETC车辆用户办理全额退费，出口省份为非ETC车辆用户办理全额退费。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在任务车辆复核过程中，经确认不符合《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关于执行抢险救灾任务车辆免费通行规定的车辆，或假冒任务车辆的车辆，按照《收费公路联网收费运营和服务规程》纳入稽核名单，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根据《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有权拒绝其通行，并要求其补交应交纳的车辆通行费；涉及严重违法行为的，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第三十条  悬挂应急救援专用号牌的消防救援车辆的免费通行服务保障工作，继续按照《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车辆免收车辆通行费有关工作的通知》（交办公路〔2019〕5号）执行。

第三十一条  对收费公路联网收费系统未能覆盖的收费公路，由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建立任务车辆免费通行保障机制，指导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及时从省中心获取任务车辆信息，做好免费快速通行及沿途服务保障工作。

第三十二条  本规程具体执行中的问题，由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规程自2026年1月1日起实施。2022年4月19日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应急管理部办公厅联合印发的《跨省执行抢险救灾任务车辆免费通行服务保障规程（试行）》（交办公路〔2022〕24号）同时废止。

附件：非抢险救灾任务车辆特情告知书

附件
非抢险救灾任务车辆特情告知书
（正面）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七条规定“经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执行抢险救灾任务的车辆，免交车辆通行费”。为高效落实上述法规规定，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执行抢险救灾任务车辆免费通行服务保障规程》，明确经批准执行抢险救灾任务的车辆名单，统一通过“灾害应急救援救助平台（社会应急力量救援协调系统，https://htgl-llgl.mem.gov.cn）”审核确认后下发至沿途高速公路收费站，依法高效保障任务车辆免费通行。
经核实，您驾驶的车辆未在当前有效的抢险救灾任务车辆名单中，应依法正常交纳车辆通行费。如您驾驶的车辆符合《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关于抢险救灾任务车辆的认定条件，可在5个工作日内通过应急管理部“灾害应急救援救助平台”提交抢险救灾任务车辆信息补登申请，待补登信息审核后，被确认为任务车辆的可拨打95022申请退费。对于逾期未提交抢险救灾任务车辆信息补登申请或申请审核未通过的非任务车辆，不再启动退费程序。
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
非抢险救灾任务车辆通行记录单

（背面）


通行地点：       省（区、市）                   公路
入口收费站：                                       
出口收费站：                                                                    

通行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车辆号牌：                    号牌颜色：            

车辆类型：□客车 □货车 □专项作业车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六类
上述时间、地点、车辆，收取车辆通行费            元。

经办人：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此件一式两份）


